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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9_B3__E5_85_AC_c122_485867.htm 关于于动物园拆迁的

问题，我只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些，有些情况也不是很了解。

刚才法律界的几位朋友说了，对我也很有启发。我觉得这里

面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公共财产这个概念应该

说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面并不是特别常识，民法里面对于财

产权的性质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分类，公共财产所有权

，这也可能说是不足。因为我们通通都把它叫做国有财产，

严格说来，国有的和公共的，是不是决然相同，国有的，全

民的，公共的，是不是完全是一个概念，这就不谈了，这不

是今天我们所谈的内容。那么，从历史来看，至少说西方国

家把这部分财产分为两类，一个叫公有财产，一个叫公用财

产，我觉得这一条我们可以接纳，这个没有问题。我想公有

财产，不见得都是公用财产，在中国这种情况下更是如此。

我们这么多国有企业不是公用财产，绝对不是公用的东西。

军队的设施都是公有的，绝对不是公用的，财产是国家所有

，是公有财产，不是公用的。所以，我想公用财产和公用财

产分开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公用很大的特征就是为所有人

民，老百姓普通使用的，道路、公园等，西方国家都叫做公

用事业。从我们管理来说也有公用事业管理，水、交通、道

路都是公用。我觉得从我们目前来说，应该再加一个第三类

的，这是现代文明产生以后，属于公有财产，公共财产，总

的来说就是公共财产，公有财产里面非常重要的，实际上现

在加了一类是有公害的财产，或者是会产生公害的财产。那



么，为什么要加这一类呢？因为这个对于人民生命财产来说

，这一部分越来越重要了。我们随便举例来说，修理核电站

，有可能一旦核电站出现问题，那就周围人出现问题了。我

们城市已经对有一些地方出现了石化工业，像重庆这样一些

地方，有毒气，有石油等一些有害的东西，这样一些企业就

不仅仅只是一个公有的企业了，它又会产生公害了。首钢搬

不搬，已经不是一个首钢的问题了，如果仅仅是首钢的企业

，可以企业自治，可以企业自主，但是首钢对北京环境造成

很大的污染，这又是一个问题了。所以，现在的财产里面有

很多，不仅是国有企业，私人企业也会出现财产的问题。这

个问题现在越来越重要，甚至包括有人提出来修焚尸炉都有

争议，在这儿旁边搞了火葬厂，在我家门口修的，那也可能

被视为是侵犯权利，可以告。火葬厂没有多少公害，或者是

对环境污染，但是对人们心里感觉到这样的东西放在周围，

就会构成了某种的危害。所以，应该说现在这一类东西，我

觉得越来越多了。 当然，还有一部分属于文物性质的，那么

这个东西有特殊的地位了，国家重要的文物，故宫博物院。

包括像民国时期，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当时议员说把三大殿都

拆掉，建一个新的议会，但是最后说这是国家重要的文物，

不能拆掉。但是，特殊定位特殊保护。如果从北京动物园来

说，我说兼具了这四种东西，北京动物园是国有企业，是企

业独立自主经营，国有企业不能由人大做一个决定，应该怎

么进行，也不完全是这样的东西，有自主权，第二个是公用

性，公园是可以让人们休闲，让少年儿童去的。第三个也可

能会产生某一些危害，如果真的有SARS，或者是别的动物基

因，也可能会有。第四个也有人说是文物保护，但是从来没



有听说过有动物园保护。因为你保护的不是动物园，如果你

保护的是那个古迹，这一点我赞成，即使动物园搬，那个地

方也保留古迹，如果有文物性质的话，不能搞商业开发。北

京动物园来说，具有这四个特征，本身所在的地方是过去著

名的一个花园，如果说起来跟清华园都差不多，具有过去王

府花园的特征。也有公益性质，公用性质，也是一个企业独

立经营。但是，我觉得这四里面最重要的特征是第二个，是

公用性质，是人们普遍多少年来休闲、娱乐，长进动物知识

，对孩子一种教育，热爱动物的公园，从我们小时候起就是

这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相当于比北海更群众化、更大

众化的公用场所。 那么，如果从前三种来看，像国有财产有

一些比较重大的措施，我觉得第一类问题，这个国有财产，

公有财产，包括国家机关的，事业单位的，大学的，中学，

小学，包括企业的，这些问题我们把它排除在我们现在所关

心的，也不能要求这些问题具体财产都要人人关心，既然你

也是全民财产，中国政法大学也是全民财产，全民讨论该怎

么办，没有这个必要。这个是国家授权给他，他办教育，知

道这个财产，没有必要很多人都去讨论，也没有必要有这种

措施。但是，第二种和第三种，就是属于公用性质，或者是

产生一种公害性质，尤其是现在越来越重要的第三种，现在

不是有一些地方已经把很可能给公民造成五损害，或者有一

些毒气，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污染的，爆炸的一些东西隐瞒了

，我看这个跟SARS跟群众隐瞒一样，这个是犯罪。如果我周

围有一个爆破厂等等，就在我家附近一百米不告诉我，这个

对生命和环境都造成污染。所以，我同意这样的意见，类似

公用事情或者是产生公害的东西，老百姓的知情权绝对要保



障。我想去年SARS很重要的教训就是老百姓的知情权，对于

危害他生命的安全，他一定要知道。同样，也可以说是老百

姓喜闻乐见的，老百姓经常去的地方，你现在要搬迁了，老

百姓也有知情权。但是，作为保密措施，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应该说这种作风还仍然是去年非典遗留下来的一种作风的

延续，我觉得应该是属于跟非典情况不一样。这是第一个涉

及到财产种类跟知情权。 第二个问题就是决策，决策的问题

，我只能够说我们国家对于第二类和第三类的这样财产，或

者这样一些工程，或者这样一些企业，这样新建、搬迁，这

个决策权，我觉得我们现有法律是不明确的。我就举一个例

子，比如说三峡工程，但是你也可以说三峡工程到底动机是

什么，三峡工程当时在七届人大讨论的时候，我也在那儿表

决了，也讨论了。但是，我觉得三峡工程仍然遗留了一个问

题没有解决，就是三峡工程为什么要在人大通过，这是从来

没有的，我记得在当时七届人大讨论的时候，有人就说，如

果三大工程在全国通过，省里面哪个工程应该在省人大通过

，就讨论这个了。有一个规律，有一个标准，不能说三峡是

大家所关心的，或者三峡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危害，或者这种

自然、生态的变化，甚至战争人家扔了一个导弹给你炸了以

后，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南水北调花的钱恐怕也不比三峡少

，南水北调也会形成变化，水调了以后，南方会不会缺水。

问题就是标准在哪里？谁来确定，这个东西是大家都所关心

的。这个问题应该说是我们从来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东西

。我记得这个东西原来在我们国家制定的监督法里面是想把

它写清楚的，可惜这个监督法十多年还出不来。原来监督法

里讲了需要各级人大通过的，一个是预算，一个是工程，当



时在财政预算上是明确有这么一条，如果政府超过了当年人

大所批准的预算，只要你超过了，超过部分就要向人大来要

求批准，所以要来追加一百亿赤字，要报，你们今年批准预

算，第二年汇报超过三千亿赤字，人大等于没有用了。过去

是这样，到现在仍然是这样。所以，西方国家来说议会掌握

赤字是一个铁的东西，政府不能超过我给你的钱来花，超过

给你批准预算花钱，绝对是违法的，超过多少钱，应该由议

会来决定。那么，重大项目也有这个问题，到底哪些项目需

要，那么你说北京动物园搬需要北京市人大讨论通过，其它

都会来了。那么，北京还有哪些项目呢？不能光看这一个问

题，法律应该是有一个标准，而不是个案来说，老百姓对于

北京动物园意见大了，所以我们要拿到那儿，那还不是一个

法制，首钢搬，或者是别的东西要不要，所以你再说有什么

专家论证程序，这个谁也没有说动物园搬需要专家论证，也

不是非常明确下来的。涨价了，哪些东西涨价，需要有什么

听证程序，所以，我觉得哪些是要人大通过，这个东西还缺

乏立法。包括再大的问题，还有公投，要不要修建第四个核

电站，赞成独立性质的公投，你还非说不行？有些国家也是

，重大工程，引起了一些人民普遍关心，或者是可能造成生

态环境变化，也要采取公投的办法。中国没有公投，没有全

民公投，也没有省公投，也没有市公投，按道理来说这些东

西都是宪法的一个程序。所以，我说决策这个问题现在是北

京市人大常委会也是一个比较含糊的东西，都是大家所关心

的，全国也缺少。这个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一个监督法，监

督法始终没有出来。当然，这个监督实际上原来还包括宪法

监督，实际上舆论性质是这样的，监督法老早就搞了，那时



候就搞了，始终搞不来，包括宪法，监督委员会要不要搞，

全部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决策的问题，我们应该说

重大的事情，人民关心的事情是应该由人大来讨论，但是你

不能单就动物园来说，动物园来说要进行的话，那么别的哪

些东西还需要呢？所以，这个问题始终还没有从程序上有很

好的完善解决办法。 第三个是公益诉讼的问题，我是完全赞

成的，咱们国家应当有诉讼的问题。公益诉讼我们有很好的

研究，刚才听吴律师说的四个特征，我一听觉得好科学。但

是，我觉得公益诉讼从主体不同，和程序性质不同，可能分

成了不同的情况。主体不同我也赞成，一个是直接有利害关

系的人，或者是通常讲的诉讼，是受侵害的主体，还是不直

接的，甚至包括个人或者是团体。对于环境来说，对于消费

者来说，消协能不能提出来，对于残疾人来说，残疾人基金

会能不能提出来，妇联能不能提出来，不是妇联直接被侵害

的。那么，诉讼来说又可以分成，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

讼，刑事诉讼一般是公诉了，跟这个没有关系了。所以，要

照这样的话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类是对自己本身利益受到侵

害的，或者是威胁的，提起民事诉讼，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

不存在任何问题了，不仅世界各国有，我们也有了。就是说

现在虽然没有直接侵犯到我的利益头上，但是我觉得它很可

能给我造成的危害。从我们民事诉讼法来说，这个手段也排

除妨碍，法院也应该受理。 那么，退一步来说，如果不是我

本人直接受害，是其他人提出来，周围环境受到污染，这条

河被污染了，排除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公益诉讼是绝对应

该支持的，也应该写进去的。恐怕不管将来民事诉讼法里面

，检查院也好，群众组织也好，甚至个人也好，每个公民，



每个个人，每个企业，每个法人，如果认为这些东西是给国

家造成了环境的污染，或者是给人身财产造成很大危害，威

胁，为什么不能提出来呢？作为民事诉讼，我不要求赔偿损

失，排除妨碍可以吧。不允许你搞这样的东西，应该是可以

的，但是我们现在是缺乏一些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这样的。现在难是难在行政诉讼上，刚才讲动物园既是政府

做的决定，现在在商量阶段，即使现在做了要搬了，搬到大

兴，我能不能用行政办法把行政撤销，这里面涉及到行政里

面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不合法，违法的可以告，说我没有违法

，该论证就论证，有程序，最后就算不是在北京市人大通过

，你说哪写了北京市人大通过，我也做了依法论证，我也有

理由，也许从更扩展角度来说，搞了更现在的设备，给动物

更好的环境，也许到别的地方，谁也不能说搬迁就是绝对错

误，这里面就看到这个。那么，你告什么，说这个违法，不

是违法的，是合法的。你说我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是处罚

，对你的处罚你可以来告，但是现在做了一个搬迁动物园，

我告你什么呢？这是一个抽象性的行政行为，从城市发展，

我做的一个抽象性的，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如果行政行为来

告，尤其是我们现在行政诉讼法里面，对于这个具体行政行

为规定，而没有包括抽象行政行为，就是包括我们说的北京

市直辖市还好说，像南京市每个地方做的补偿办法都是抽象

性的，这个怎么告呢？所以，行政行为如果是政府作出决定

，不管是个人也好，直接受害人好说一点，搬迁是我，我认

为这个补偿办法整个就有问题了，那么将来改变还好说一些

。如果又不是我本身利益受到损害，尤其是这种公益性的，

可以说大家都受到损害，一个少年儿童就提起行政诉讼吗？



这个难题还是很大的。我想这个难题归根到底就是政府就某

些东西做的决策，程序没有问题，实质内容很难说对不对。

说实在的三峡工程，当时全国人大表决，八百多票是弃权和

反对，你怎么说呢？表决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你也不能说赞

成票都是军队和一般的老百姓，投弃权和反对都是有知识的

老百姓和专家。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事。你这个是决策错

误，我就说我对，谁来说对错的问题，有的可能十几年，有

的甚至几十年，有的甚至几百年以后下结论是对还是错，三

峡工程是对还是错，谁能下结论，你准说它错，或者是对，

非常难说。所以，法律这个问题只能够解决程序上的，很难

说动物园搬是对，还是错。我从我感情来说，如果动物园搬

了以后，那个地方搞商业开发是绝对错误，如果把那块地方

搞商业开发，把山拆掉，或者是搞高级别墅卖，这个我可以

说是绝对错误。从商业利益考虑，把动物园搬到外面，搞了

一个别墅，高价卖，这是绝对错误。但是，你不能够说动物

园搬迁本身就是绝对错误，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一搬就是错误

，这个还是不太合理的。所以，从诉讼角度来说，还是违反

程序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